
沂源县执行的全国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部门

序号

项目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一

1

自然资

源部门

土地复垦费

企业与损毁土地所在

地县级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在双方约定的银

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
专门账户，按照土地

复垦方案确定的资金

数额，在土地复垦费

用专门账户中足额预
存土地复垦费用。预

存的土地复垦费用遵

循“土地复垦义务人
所有，国土资源主管

部门监管，专户储存

专款使用”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
》《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山东省实施<土地

管理法>办法》《山东省土地复垦管理办法》《山

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山

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贯彻落实收费基金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

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土地复垦条例》《山

东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山东省土地复垦管理办
法》，鲁财综〔2014〕75号 

，财税〔2014〕77号

市、县人民政
府土地行政主

管部门

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对土
地造成破坏的单位和个

人

土地复垦义务人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资
金数额，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中足额预

存土地复垦费用。

2 土地闲置费 缴入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

约用地的通知》《山东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

物价局 山东省国家税务局 山东省地方税务局关

于贯彻落实收费基金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
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土

地闲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

通知》《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土地闲置费 城

镇垃圾处理费划转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国发〔

2008〕3号，山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资源部令第53号，鲁财综〔
2014〕75号 ， 财税〔2014

〕77号，财税〔2021〕8号，

国家税务总局等5部门公告

2021年第12号

所在地税务机

关

超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有偿使用合同或者划

拨决定书约定、规定的
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未

动工开发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国土资源

部令第53号，第二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政府

、政府有关部门的行为

造成动工开发迟延的除
外（《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二十六条）。

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十征

缴土地闲置费，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以取得土地发生的成本（扣除税收）为

划拨土地价款；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的，以土地出让金总额为土地出让价款。满

两年的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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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项目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一

3

自然资

源部门

不动产登记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财政部  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

策问题的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

省国土资源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不

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文件的通知>的通知》《财

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部分行政事业性收
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免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

性收费政策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

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
权编》，财税〔2016〕

79号，发改价格规〔2016〕

2559号，鲁国土资字〔2017

〕1号，财税〔2014〕77号，
财税〔2019〕45号，财税〔

2019〕53号，财政部 国家税

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
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委

2019年第76号公告

市、县级不动
产登记机构

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
单位和个人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

对于申请办理车库、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

记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
不动产登记费减按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80

元收取。

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征不动产登记费。

4
自然资

源部门
耕地开垦费 缴入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山东省实施<土地管理法
>办法》《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国家税务局、山东省地

方税务局《关于贯彻落实收费基金政策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减免
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

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
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关于耕

地开垦费征缴标准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发〔2017〕4号，《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山

东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

》《山东省土地整治条例
》，鲁财综〔2014〕75号， 

财税〔2014〕77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

委 民政部 商务部 卫生健康
委2019年第76号公告，淄自

然资规〔2019〕3号

市、县国土资

源部门

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
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占用

耕地单位

1、依据中发〔2017〕4号文件，对经依法批

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缴费标准按照当地耕

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两倍执行；
2、经批准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的，按被

占用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八至十倍缴

纳；

3.我市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为50000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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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项目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二

5

住房城
乡建设

部门

污水处理费 缴入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修正)》《

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条例》《关于印发<污水处理

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制定和调整

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
物价局 山东省建设厅 山东省环境保护局关于贯

彻国家计委 建设部 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加大污水

处理费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

良性运行机制的通知>的通知》《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供水节

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关于调整非居民
用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

法(2017修正)》,《城市排水
和污水处理条例》，财税〔

2014〕151号，发改价格〔

2015〕119号，鲁价费发〔

2000〕211号，鲁政办发〔
2006〕7号，国发〔2000〕36

号，淄价字〔2017〕69号，

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

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

单位和个人

污水处理费按缴纳义务人的用水量计征；建

设施工临时排水、基坑疏干排水已完装排水

计量设备的按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计征污水
处理费；未安装排水计量设备或者计量设备

不能正常使用的按施工规模定额征收污水处

理费。污水处理费的征收标准，由各城市人

民政府制定，具体征收标准由各城市人民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根据当地污水处理厂和排污管网、排污泵

站等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成本，按照保
本微利的原则提出意见，报当地人民政府批

准后执行。我市中心城区居民用水污水处理

费为1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水污水处理费为

1.4元/立方米。其他区县详见各区县公布的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

6
城市道路占用

、挖掘修复费
缴入地方国库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设部 财政部 国家物

价局关于印发<城市道路占用挖掘收费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

布中央管理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的通知>》《山东省城乡建设委员会 财政厅 
物价局关于制定城市道路占用收费管理办法的通

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城市道

路挖掘修复费标准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标准的通

知》《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关于城市道路占用费收费标准的批复》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

城〔1993〕410号，财税〔

2015〕68号，鲁价涉发〔
1994〕185号，鲁建城字〔

2015〕32号，国办发〔2020

〕27号、鲁建城建字〔2021

〕17号，鲁发改价格〔2024
〕227号

县级以上地方
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城管部

门）

1、凡在城市规划区
内，因特殊需要经批准

临时占用道路的单位和

个人，应向住建（城
管）部门交纳城市道路

占用费。

2、向因施工、抢修地

下管线等挖掘城市规划
区内道路的单位和个人

收取挖掘修复费。

1.城市道路占用费收费标准为0.5元/平方米

·天。

2.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主次干路、沥青路
面：500元/平方米；支路与非机动车道沥青

路面：400元/平方米；条（料）石路面：450

元/平方米；彩色沥青路面：520元/平方米；

水泥混凝土路面：450元/平方米；彩色方
砖：215 元/平方米；人行步道方砖：200元/

平方米；砂石路面：90元/平方米。

3.对经批准占用城市规划区内道路经营的单

位和个人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
4.交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不再交纳城

市道路占用费。

第 3 页，共 5 页



部门
序号

项目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三 7
水利部

门

水土保持补偿

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关于印发<水土
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水

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山东

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水土
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山东省水土保持

条例》《关于降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

知》《关于降低电信网码号资源占用费等部分行

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财政部关于水土保
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

知》《财政部关于修改部分文件条款的通知》《

山东省财政厅等5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水土保持

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山东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水利厅关于

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
法》，财综〔2014〕8号，发

改价格〔2014〕886号，《山

东省水土保持条例》，鲁价
费发〔2017〕58号，发改价

格〔2017〕1186号，财税〔

2020〕58号，财税〔2023〕9

号，鲁财税〔2025〕5号，鲁
发改价格〔2025〕712号

县级以上地方
水行政主管部

门

在山区、丘陵区、风沙

区，以及经水土保持规
划确定的其他容易发生

水土流失的区域，开办

生产建设项目或从事其
他生产建设活动，对水

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

造成损坏，且不能恢复

其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
单位和个人。前款所称

其他生产建设活动具体

包括：1、取土、挖砂

、采石（不包括河道采
砂）；2、烧制砖、瓦

、瓷、石灰；3、排放

废弃土、石、渣。

（一）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
土地面积开工前一次性计征，每平方米1.2元

（不足1平方米的按1平方米计，下同）。对

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

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二）开采矿
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计

征，每平方米1.2元。在开采期间，对石油、

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矿石开采量

（采掘、采剥总量）计征，其中露天开采的
每吨1元，非露天开采的每吨0.5元。石油、

天然气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

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平方米每年1.2
元。每口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照不超过

2000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

增加计征面积按不超过400平方米计算。

（三）取土、挖沙（河道采砂除外）、采石
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

挖沙、采石量，按照每立方米1.2元计征（不

足1立方米的按1立方米计，下同）。对缴纳

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征的，不再重复计
征。（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排

放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米1.2元计征。

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的，不再
重复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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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序号

项目
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执收部门
（单位）

征收对象 征收标准 备注

文件名 文号

四 8
人防部

门
防空地下室易
地建设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人民防空

工作的决定》《国家计委 财政部 国家国防动员

委员会 建设部印发关于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收费的规定的通知》《山东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取消253项涉企行政事业

性收费的通知>的通知》《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
财政厅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免征易地扶贫搬

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

》《山东省物价局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民防
空办公室关于规范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

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免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
收费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

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山

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人

民防空办公室关于重新明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
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宣布

失效<关于减免中小学校舍建设有关收费的通知>

（鲁财综〔2015〕63号）的通知》

中发〔2001〕9号，计价格〔

2000〕474号，鲁财综〔2012

〕8号，鲁价费发〔2009〕14

号，财税〔2014〕77号，鲁
价费发〔2016〕125号，财税

〔2019〕53号，财税〔2020

〕58号，鲁发改成本〔2021
〕1074号，鲁财税〔2024〕

15号

所在地税务机
关

城市及城市规划区（含

城市新区、开发区、工
业园区、保税区和重要

经济目标区）内新建民

用建筑的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修建防空地下

室，因地质、地形条件

不宜修建的，经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批准，可以

不修建，但应按规定标

注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

建设费。

我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为1800
元/平方米。其中：国家一类人民防空重点城

市，按地面建筑面积的9%计费；国家二类人

民防空重点城市，按地面建筑面积的8%计
费；国家三类人民防空地下室和不设区的

市，按地面建筑面积的7%计费；县城按地面

建筑面积的6%计费。

五 9
卫生健

康部门

非免疫规划疫

苗储存运输费
缴入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财政部 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有关事

项的通知》《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收取非免疫规划疫苗储存运输费的通知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
非免疫规划疫苗存储运输费收费标准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

法》，财税〔2020〕17号，

鲁财税〔2020〕22号，鲁发

改价格〔2025〕713号

县级以上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

非免疫规划疫苗生产企

业 
10元/剂次

六 10 法院 诉讼费 缴入中央和地方国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关于印
发山东省省级统筹诉讼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财政部 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诉讼费退付管理暂行办法>

的通知》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

院令481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财行〔2019〕283号

法院
进行民事诉讼、行政诉

讼的当事人

诉讼费用包括：（一）案件受理费；（二）

申请费；（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

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
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具体标

准详见国务院令4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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